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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文件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文件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市深中标准质量研究中心、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文光、魏静琼、李庆华、邹清、邹丹、林芬、欧阳爱琼、杜楠、陈嘉莹、钟

敏、欧颖欣、陈美诗、叶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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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办便利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定了企业开办的服务原则，提供了服务流程、便利化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指导和建

议。

本文件适用于新设立企业开办的便利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735 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开办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企业从设立登记到具备一般性经营条件的过程。

3.2

“一照通行”服务平台 “one license online handling” platform

以申请人需求为导向，将按需组合“一次申办”、智能引导“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键分办”、

智能审批“一步办结”、证照信息“一码展示”涉企审批服务模式进行再造，实现商事登记和各类许可

事项统一受理的服务平台。

4 服务原则

4.1 一表填报

将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办税服务、员工参保登记、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等多个涉

企事项整合，实现“一表填报、一套材料”。

4.2 一网通办

通过“一照通行”服务平台，实现采集信息共享和结果互认，完成企业开办全流程线上办理并获得

实体办件结果。

4.3 一窗通办/取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 39735-2020&v=39735$


DB4420/T 46—2024

2

线下设置一照通行（企业开办）通办、通取专窗，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统一出件”，为企

业开办提供一站式服务。

4.4 一日办结

收取企业开办相关办理材料后1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

5 服务流程

5.1 流程图

企业开办流程图见附录A。

5.2 申请

5.2.1 企业开办遵循便利化服务原则，申请人可根据业务需求，选择“1+N”办理模式。其中，1 表示

设立登记，N表示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办税服务、员工参保登记、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或涉企行政许

可。

5.2.2 申请人选择线上办理的，可选择“一照通行”服务平台、粤商通 APP 等线上办理方式，实现材

料提交、核准反馈、实体办件结果获取的全流程线上办理。

5.2.3 申请人选择线下办理的，可直接在各政务服务中心的一照通行（企业开办）通办专窗办理。如

选择分开办理企业开办相关业务的，可自行到相关业务窗口办理。

5.3 业务办理

5.3.1 设立登记

5.3.1.1 申请人可通过广东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服务系统进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查询比对行政区划、

企业字号、行业表述、组织形式等信息，确定企业名称。

5.3.1.2 申请人使用市场监管部门制定的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规范表述企业经营范围。

5.3.1.3 实行市场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

5.3.1.4 市场监管部门对设立登记业务审批通过后自动生成营业执照，通过平台共享或材料流转等方

式，通知各联办部门启动并联办理。

5.3.2 公章刻制

5.3.2.1 公章刻制单位自收到新设立企业的刻章申请后，及时完成公章刻制和备案。

5.3.2.2 刻章单位为新开办企业，包括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或非公司

企业法人，提供首套印章免费刻制服务。分支机构不享受首套印章免费刻制服务。

5.3.2.3 首套免费印章包括法定名称印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各 1 枚。印章

材质为普通合成材料且不带芯片，印章规格和标准符合公安机关的印章备案管理相关要求。

5.3.2.4 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不提供免费刻章服务：

a) 非 5.3.2.2 提及的企业；

b) 新开办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 3 个工作日未参与的；

c) 企业选择其他印章材料或其他名称印章的；

d) 新开办企业自愿不参与的。

5.3.3 银行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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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自收到新设立企业的银行预约开户申请后，完成开户流程。

5.3.4 办税服务

税务部门自收到新设立企业的办税服务申请后，根据新设立企业选择的业务，及时办理办税服务事

宜。办税服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a) 税务登记信息确认；

b) 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

c) 纳税人资格类型认定；

d) 票种核定及最高开票限额申请；

e) 单位社保缴费登记。

5.3.5 员工参保登记

社保部门自收到新设立企业的员工参保登记后，根据新设立企业的用工情况，完成员工参保登记，

包括单位参保缴费核定信息和员工参保登记增员。

5.3.6 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

住房公积金部门自收到新设立企业的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后，及时办理登记事宜。

5.3.7 涉企行业许可

各业务部门自收到新设立企业的涉企行业许可申请后，及时办理相关许可事宜，发放证照。可在网

上办理的企业经营许可事项参见附录B。

5.4 出件

5.4.1 申请人可选择现场或邮寄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和税控设备等实体办件结果。

5.4.2 申请人选择一次性领取实体办件结果的，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对非跨区域（镇街）通办的，各有关部门及时将所有实体办件结果送达至申请时约定的“通取”

专窗，由“通取”专窗通知申请人，实行统一发件或统一邮寄；

b) 对跨区域（镇街）通办的，若申请人选择在收件地通取的，受理地“通取”专窗于收齐所有实

体办件结果的当天将所有实体办件结果转出至收件地“通取”专窗，由其发放或统一邮寄。

6 便利化服务

6.1 办事指引

为申请人提供办事指引，宜采用视频、全景流程图等形式。办事指引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

a) 材料清单、一表填报说明；

b) 办理流程、步骤；

c) 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电子发票的相关说明；

d) 电子签名的相关说明。

6.2 制度

6.2.1 健全容缺受理、首问负责、预约办理、业务咨询、一次告知、限时办结等制度，完善全程帮办、

代办、联办等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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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建立市镇两级企业开办业务联络员制度，配备企业开办业务联络员，负责接收扫描传输数据信

息及纸质申请材料、跟踪办理结果及反馈联办意见、推进企业开办业务及综合协调等工作。

6.3 导办帮办

6.3.1 设置咨询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网络、窗口，为申请人提供企业开办业务咨询服务，告知

预约途径、办理流程、网上申报的途径与方法等。

6.3.2 设置企业开办自助服务区，配备或协调有关部门安排导办帮办人员，采取引导申请人自助填报

为主，窗口代填为辅的模式，协助申请人自助办理企业开办业务、打印营业执照。

6.3.3 可根据镇街实际，组建企业开办代办团队，为申请人无偿提供企业开办服务。

6.3.4 可采取“专窗+专组”服务模式，在政务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企业诉求马上办专区”，

配备专业的服务团队，专项受理企业诉求。

6.4 信息化服务

6.4.1 “一照通行”服务平台为申请人提供智能问答导办、填报信息提示引导、自动比对和智能纠错、

材料自动生成等功能。

6.4.2 可配备远程通讯设备等，为企业开办全流程跨区域通办环节提供视频服务功能。

6.4.3 可根据市、镇街实际，建立信息咨询标准化数据库，开发智能语音咨询系统。

6.4.4 可拓展实名认证、电子签章、电子证照应用等服务。

6.5 延伸服务

6.5.1 可根据市、镇街实际，设置绿色通道，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a) 广东省直通车服务重点企业；

b) 市政府确定的后备上市企业；

c)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

d) 病、残、孕人员；

e) 退伍军人。

6.5.2 可根据市、镇街实际，设置全城通办、跨城通办等专窗，为申请人提供异地服务。

6.5.3 建立企业诉求全周期服务体系，实行“一跟到底”政务服务机制。诉求通道包括但不限于：

a) 12345 热线平台企业专席；

b) 企业诉求马上办专区。

6.5.4 可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提供信息推送服务，将办理进度及时通知申请人。

6.5.5 可通过中山市商事登记档案容 e 查平台，为申请人提供企业电子档案查询、企业基本信息打印

服务。

7 评价与改进

7.1 建立常态化评价机制，可按 GB/T 39735 开展企业开办便利服务的评价。评价渠道包括：

a) 现场服务“一次一评”；

b) 网上服务“一事一评”；

c) 社会各界“综合点评”；

d) 政府部门“监督查评”。

7.2 对评价中反映的问题及时分析，制定纠正措施，持续改进企业开办便利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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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企业开办流程图

见图A.1。

图 A.1 企业开办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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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可在网上办理的企业经营许可事项

可在网上办理的企业经营许可事项见表B.1。

表 B.1 可在网上办理的企业经营许可事项

序号 经营许可事项名称

1 食品经营许可（除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2 食品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3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4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5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6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发（食杂店、便利店、超市、烟酒商店、商场、娱乐服务类六种业态范围）

7 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零售）

8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9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不含需冷链储存及运输的体外诊断试剂产品）

10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1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备案

12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城区范围内）

13 印章刻制业许可证核发

14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核发

15 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批发、零售连锁总部）

16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核发

17 经营国内和入境旅游业务旅行社设立审批

18 设立娱乐场所审批

19 娱乐场所备案

20 食品生产许可

21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22 农药经营许可审批

23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核发）

24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25 经营性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许可（不包括危险物等情形）

26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按台/套办理）（仅限电梯类别）

27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按台/套办理）（仅限大型游乐设施类别）

28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核准

29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和执业许可

30 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仅限游泳类体育项目）

31 出版物零售业务许可（含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32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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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可在网上办理的企业经营许可事项（续）

序号 经营许可事项名称

33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34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35 消毒产品生产（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停业除外）企业卫生许可

36 包装装潢印刷品经营活动及其变更事项审批

37 网络预约出租车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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